
2023年劳动合同终止应给劳动者支付经
济补偿的三种情况(通用5篇)

随着人们对法律的了解日益加深，越来越多事情需要用到合
同，它也是减少和防止发生争议的重要措施。那么合同应该
怎么制定才合适呢？下面是我给大家整理的合同范本，欢迎
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劳动合同终止应给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三种情况
篇一

《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
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

（一）劳动者依照本法第三十八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三）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条规定解除劳动合同的；

（四）用人单位依照本法第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解除劳动合
同的；

（六）依照本法第四十四条第四项、第五项规定终止劳动合
同的；

（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根据上述规定看，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无需支付经济补偿
金。另外，依照该法第三十九条的规定，试用期内解除劳动
合同无需提前30天通知。

依照《劳动合同法》第八十二条，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
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
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



劳动合同终止应给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三种情况
篇二

即使您是打零工，只要找到工作与用人单位建立了劳动关系，
为了自身利益，就必须与用人单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因为
一旦下列情况发生，导致合同解除，您可以得到相应的经济
补偿金或生活补助费。

情况一：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

结果：用人单位发给经济补偿金。在本单位工作时间每满一
年，发给相当于本人1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最多不超过12
个月。如果工作时间不满1年，按1年计算。

情况二：不能胜任工作，经过一定的培训或调整到其他岗位，
仍不能胜任的。

结果：按上述标准发给经济补偿金，但用人单位应提前30日
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

情况三：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
也不能从事由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

结果：除了按上述标准发放经济补偿金，还应发给不低于6个
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如果办理了因病或非因工负伤退休、
退职手续，享受了退休、退职待遇的，用人单位不支付其经
济补偿金。

情况四：劳动合同订立时，“约好”的客观情况发生了重大
变化，致使原劳动合同无法履行，当事人又不能就变更达成
协议，由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

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



用人单位解除与劳动者的劳动合同应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
若违反法的规定将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规定的解除劳动合同
的条件，因解除的原因的不同而有所不同：

(一)合意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协商一致，
劳动合同可以解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不仅仅就解除劳动
合同本身达成一致，还应当对一方或者双方提出的解除劳动
合同的条件协商一致，比如说，用人单位对劳动者提出的保
守商业秘密和补偿一定的培训费用，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提出
的'解除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条件，只有双方对这些附加条件
也达成一致的前提下，才是劳动合同的合意解除。当然，如
果双方对解除劳动合同均未提出任何条件，也就不存在就条
件达成一致的问题。

(二)即时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即时解除劳动合同是一种过失
性辞退形式。具备下列条件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及时解除劳
动合同：

(1)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2)严重违反劳动纪律或者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

(3)严重失职，营私舞弊，对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4)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三)预告辞退的许可性条件：预告辞退是指用人单位须向劳
动者预告后才能解除劳动合同，提前终止权利义务关
系。“预告”是指用人单位应当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
动者本人。用人单位也可以发向劳动者支付与预告期间相等
的补偿费的形式，取代预告通知。预告辞退限于劳动者无过
错，单一主客观条件变化，劳订合同无法履行的情形。《劳
动法》规定预告辞退的法定许可性条件为下列情况之一：



(1)劳动者患病或以工负伤，医疗期满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
不能从事用位另行安排的工作。

(2)劳动者不能胜任，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胜
任工作。

(3)劳动合同定历史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
动合同无法履行，经双方协商达成变更协议的。

(四)经济性裁员的条件经济性裁员指用人单位辞退部分劳动
者，以此作为改善经营状况的手段，是无过错辞退的一种特
殊形式。用人单位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可以裁员：

(1)用人单位濒临破产进行法定整顿期间，经依法申请和法院
准许开始整顿后，因出现剩余劳动力，需要把裁员作为预防
的一种整顿措施。

(2)用人单位近营状况恶化，发生严重亏损、开工不足、产品
严重积压之类的严重困难，需通过裁员来摆脱困境。

另外，进行经济性裁员，用人单位应当提前30日向工会或者
全体职工说明情况，听取工会或者职工的意见，经向劳动行
政部门报告后，可以裁减人员。

以上是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条件，我国劳动法及相
关法规，为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利益，又规定了不得解除劳动
合同的情况：

1、患职业病或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部分丧失劳动能力
的;

2、患病或者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间的;

3、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它情形。



劳动者有上述情况之一的，用人单位就不能解除与劳动者的
劳动合同。

劳动合同终止应给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三种情况
篇三

这个问题要分两部分来看，若怀孕期间的员工的，有下列第
三十九条情形，用人单位仍可以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不论
员工是否怀孕，不用支付任何赔偿金。

第三十九条 劳动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可以解除劳
动合同：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五)因本法第二十六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情形致使劳动合
同无效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若员工没有上述情形，用人单位则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
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若公司无合法理由辞退员工，是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应每工
作一年支付2个月工资作为赔偿金。以员工离职前12个月的平
均工资计算工资标准，是全部工资的平均。

上述规定可以看出，如产假期间的女职工有劳动法规定的第
三十九情形的，用人单位是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除此之外，
用人单位不能与产假期间的女工解除劳动合同。如上述解答



未解决您的问题，您可向专业的律师做进一步咨询。

根据《劳动法》规定，女职工的产假为90天，其中产前休
假15天。难产增加产假15天；多胞胎生育的，每多生育一个
婴儿，增加产假15天；晚育奖励产假30天，如果职工不休奖
励假的，给予女方一个月的工资奖励，奖励费由夫妻双方单
位各负担50%。

关于产假期间的工资待遇方面，主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没
有实行生育保险社会统筹的，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应该由
企业支付。根据相关规定，企业不得在女职工怀孕期、产期、
哺乳期降低其基本工资。另一种是实行了生育保险统筹，企
业参加了当地劳动保障部门建立的法律咨询劳动保险 生育保
险，并且按时足额缴纳生育保险费的，在女职工产假期间，
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发给生育津贴。

根据《劳动法》规定，女职工的产假为90天，其中产前休
假15天。难产增加产假15天；多胞胎生育的，每多生育一个
婴儿，增加产假15天；晚育奖励产假30天，如果职工不休奖
励假的，给予女方一个月的工资奖励，奖励费由夫妻双方单
位各负担50%。

关于产假期间的工资待遇方面，主要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没
有实行生育保险社会统筹的，女职工产假期间的工资应该由
企业支付。根据相关规定，企业不得在女职工怀孕期、产期、
哺乳期降低其基本工资。另一种是实行了生育保险统筹，企
业参加了当地劳动保障部门建立的生育保险，并且按时足额
缴纳生育保险费的，在女职工产假期间，由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发给生育津贴。

企业能否以内部调整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案情回放】



【法律解析】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决定不符合法律规定，公司此举按照法
律规定应向程某支付双倍的经济补偿金。

【法律依据】

《劳动合同法》第40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提
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
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
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
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
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劳动法所指“客观情况”具有法定要求：是指发生不可抗力
或者出现致使劳动合同全部或部分条款无法履行的其他情况。
而本案中的情况不足以导致劳动同无法履行，因为公司不能
以此为由解除劳动合同。

工伤解除劳动合同会有哪些风险呢

工伤期间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吗？工伤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
会得到哪些赔偿呢？赔偿标准是怎样的呢？小编整理了下面
的文章为大家解答，请阅读了解。

《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职工因工致残被鉴定为
一级至四级伤残的，保留劳动关系，退出工作岗位，享受工
伤待遇。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以伤残津贴为基数，缴纳基
本医疗保险费。



所以，在职工解除劳动合同领取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后，
即无权要求原用人单位再行报销工伤复发的相关医疗费用。
从现有的法律规定来看，职工可能会在以下“四个方面”存
在损失：

一是失去申请重新鉴定伤残等级的权利。《工伤保险条例》
第二十八条规定，自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之日起一年后，
工伤职工或其近亲属、所在单位或者经办机构认为伤残情况
发生变化的，可以申请劳动能力复查鉴定。而如果工伤职工
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而获取工伤待遇补偿后，即失去了伤情
加重可申请重新鉴定劳动能力的权利。 重新鉴定伤情加重等
级变化后待遇有何不同？没有明确规定。

二是失去继续享受工伤医疗待遇的权利。《工伤保险条例》
第三十八条规定，工伤职工工伤复发，确需治疗的，享受本
条例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和第三十三条规定的工伤待遇。

即复发后可以继续依法享受医疗费、伙食补助费、辅助器具
的报销以及停工留薪期待遇等。但此规定的前提是职工与用
人单位仍履行劳动合同，保留工伤保险关系。如《江苏省劳
动仲裁疑难问题研讨会纪要》(苏劳仲委【20xx】6号)指出，
用人单位与工伤职工已终止劳动关系和工伤保险关系，工伤
职工也已一次性领取了相关工伤待遇，由工伤职工旧伤复发
需要继续治疗而引发的争议，仲裁委应不予受理。现实生活
中，随着物价上涨，医疗费用愈来愈高，极有可能出现这样
一种情形：职工在解除后工伤复发甚至伤情加剧，而后续的
治疗费数额远远超过了解除时所获得的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导致生活陷入困境。 其它损失还有：

三是失去了享受解除或者终止劳动合同经济补偿的权利。根据
《劳动合同法》有关规定，在用人单位无过错的前提下，由
职工自己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无须支付解除
劳动合同经济补偿金。



四是失去领取失业保险金的权利。主动提出解除劳动合同的
职工，在未就业期间，依法不能按月领取失业保险金。 就工
伤职工主动解除劳动利益得失一事，用人单位要加强对相关
法律法规宣传引导，并进行针对性的解读。工伤职工应清楚
地了解工伤待遇政策，以便做出理性选择。

在什么情况下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呢

劳动合同订立和变更劳动合同，应当遵循平等自愿、协商一
致的原则，不得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那么，在什么
情况下公司单方面解除劳动合同合法呢？请阅读下面的文章
进行了解。

在具备法律规定的条件时，用人单位享有单方解除权，无须
双方协商达成一致意见。主要包括过错性辞退、非过错性辞
退、经济性裁员三种情形。

1、

(1) 概要

即在劳动者有过错性情形时，用人单位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

过错性解除劳动合同在程序上没有严格限制。

用人单位无须支付劳动者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金。

若规定了符合法律规定的违约金条款的，劳动者须支付违约
金。

(2)适用情形

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2、

(1)概要

即劳动者本人无过错，但由于主客观原因致使劳动合同无法
履行，用人单位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形下，履行法律规定的
程序后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非过错性解除劳动合同在程序上具有严格的限制。

具体是指：用人单位应提前30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
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月工资后，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用
人单位选择额外支付劳动者1个月工资解除劳动合同的，其额
外支付的工资应当按照该劳动者上1个月的工资标准确定。

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

(2)适用类型

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不能
胜任工作的；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
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
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注意以上每个条件之间的先后顺序关系)

3、



经济性裁员，是指用人单位为降低劳动成本，改善经营管理，
因经济或技术等原因一次裁减20人以上或者不足20人以上但
占企业职工总数10%以上的劳动者。

经济性裁员具有严格的条件和程序限制，用人单位裁员时必
须遵守规定。

经济性裁员，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经济补偿金。

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

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动合
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

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

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扶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的。

用人单位依法裁减人员时，在6个月内重新招用人员的，应当
通知被裁减的人员，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用被裁减的人员。

即用人单位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不得依据第40条非过错性辞
退和第41条经济性裁员的规定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在本单位患职业病或者因工负伤并被确认丧失或者部分丧失
劳动能力的；

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在规定的医疗期内的；

女职工在孕期、产期、哺乳期的；



在本单位连续工作满15年，且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劳动合同终止应给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三种情况
篇四

我与公司在签订了三年的劳动合同.其中约定了劳动地点.公
司以支援其它地区的理由调我去外地工作,并说若不去就回
家(即炒鱿鱼).在此情形下我只好去外地并工作了一段时间.
因在外地水土不服,导致身体不适,就向公司提出回去工作.公
司以我不服从公司安排要我离开,并要我提交辞职报告.

请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提交辞职报告,公司该如何补偿?如
果我不交辞职报告,由公司来解除合同,公司该如何补偿?请高
手指点.谢谢!

[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问题]

劳动合同终止应给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的三种情况
篇五

(一)在试用期间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

(二)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

(三)严重失职，营私舞弊，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害的；

(六)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

《劳动合同法》第4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
提前三十日以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额外支付劳动者
一个月工资后，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二)劳动者不能胜任工作，经过培训或者调整工作岗位，仍
不能胜任工作的；

(三)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
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
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的。

(一)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

(二)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

(三)企业转产、重大技术革新或者经营方式调整，经变更劳
动合同后，仍需裁减人员的；

(四)其他因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经济情况发生重大
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的。

裁减人员时，应当优先留用下列人员：

(一)与本单位订立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二)与本单位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

(三)家庭无其他就业人员，有需要扶养的老人或者未成年人
的。

用人单位依照本条第一款规定裁减人员，在六个月内重新招
用人员的，应当通知被裁减的人员，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招
用被裁减的人员。

用人单位在解除合同时的程序应注意，工会要发挥作用。

《劳动合同法》第43条规定，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
应当事先将理由通知工会。用人单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
定或者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会有权要求用人单位纠正。用人



单位应当研究工会的意见，并将处理结果书面通知工会。

通过介绍，相信大家都已经知道单位是可以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的。与此同时，法律对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又是作出了
条件限制的，用以保护广大劳动者的权益。


